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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所处诉讼阶段：案件执行

●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

●涉案金额：本金合计44,794万元

●截至目前， 公司已对本次诉讼涉及的*ST北讯股票质押项目计提信用减值准

备34,335.03万元，本次股票过户不产生损益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7年，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津信利隆” ）作为融入方与公司开

展了3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天津信利隆以持有的66,635,543股北讯集团股票

（*ST北讯，证券代码：002359）质押给公司进行融资。 保证人陈岩及其配偶于茜茜、

天津中融合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津中融合” ），为天津信利隆的全部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此外， 天津中融合还以其所持有五佛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90%股权为天津信利隆履行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因融入方天津信利隆及各保证人均未按约定向公司偿还债务，公司依法向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深圳中院” ）申请了强制执行，要求天津信利隆、陈

岩、于茜茜、天津中融合等被执行人立即偿还欠付公司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融资

本金合计44,794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违约金、 实现债权和质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

2019年5月，公司收到深圳中院出具的《案件受理通知书》，深圳中院已受理公司对

该案件的执行申请，决定立案执行。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因被执行人未履行偿债义务，2019年12月，深圳中院裁定强制拍卖、变卖天津信

利隆持有的66,635,543股*ST北讯股票以清偿债务，上述股票拍卖、变卖均流拍。 经

公司申请， 深圳中院裁定将天津信利隆持有的66,635,543股*ST北讯股票作价91,

669,184元抵偿给公司。 2020年6月29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66,635,543股*ST北讯股票已过户

至公司名下。截至目前，公司已对本次诉讼涉及的*ST北讯股票质押项目计提信用减

值准备34,335.03万元，上述股票过户不产生损益影响。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执行

过程中。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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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方正香港金

控完成部分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同意对全资子公司方

正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方正香港金控” ）进行增资，增资金额5亿

元人民币，约为6亿港元（以实际拨付增资款项时人民币兑换港币的汇率为准），并

同意方正香港金控向其下属子公司增资或投资设立公司，同时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择机实施增资并办理与增资相关的事宜。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6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董事会的上述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于2020年6月召开的2020年第62次和

第68次会议同意向方正香港金控拨付2亿元人民币增资款项。

公司已完成上述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218,657,378港元的增资款项拨付，方正香

港金控近日在香港公司登记处完成注册资金信息变更, 其注册资金已变更为718,

657,378港元。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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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境外债券回购

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券发行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正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方正香港金控” ）

的全资子公司First� FZ� Bond� Limited于2018年11月16日发行了2亿美元的境外债

券，期限为2年，票面利率为6.9%。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9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债券已回购情况

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

权执行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的全部事项。

根据股东大会的上述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于2020年3月召开的2020年第27次

和第30次会议同意方正香港金控启动境外债券回购。

First� FZ� Bond� Limited已于公开市场对已发行的境外债券进行了回购，已回

购的债券票面金额为1,129万美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7日、2020

年6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债券回购实施结果

本次债券回购期间为2020年6月15日至2020年6月29日， 截至本次回购期限届

满，First� FZ� Bond� Limited已于公开市场回购票面金额为8,871万美元的债券，并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债券条款注销已回购债券。 截至本公告日，First� FZ� Bond�

Limited已累计回购债券票面金额1亿美元， 剩余发行在外的债券票面金额为1亿美

元。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

2020-083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

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日，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出售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

工持股计划》以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现将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2017年8月24日， 公司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实施完毕的公告》，截止2017年8月23日，公司

累计回购股份34,239,74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8%，本次回购的股份将

作为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

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14日、2018年1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2月16日、2018年1月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8年2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龙蟒佰利股票已于2018年2

月27日非交易过户至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过户价

格为10.19元/股， 过户股数为34,239,749股。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3月1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2019年2月27日，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2月

2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2月27日， 公司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于2018年2月27日完成股份非交易过户， 于2019年2月27日锁定期届

满，已在锁定期届满后第1个月至12个月内减持所持股份总数的50%，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拟在锁定期届满后第13个月至24个月内择机减持剩余全部股票，即择机减持

期间为2020年2月28日至2021年2月27日。

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出售情况

减持区间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

22日

集中竞价 17,119,855 0.84%

2020年6月3日至2020年6月

30日

集中竞价 17,119,894 0.84%

合计 34,239,749? 1.6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出售完毕。

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

易。

三、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根据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并终止，后续将进行相关财产清算和分配工作。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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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股东和奔流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2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董事谭瑞清先生、高管和奔流先生自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9,044,0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8%）。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0年2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收到和奔流先生出具的 《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书》， 截至2020年6月30

日，和奔流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402,86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36%，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和奔流 集中竞价

2020年6月24日 17.96 345,539 0.0170

2020年6月29日 18.01 3,340,055 0.1644

2020年6月30日 18.25 3,717,270 0.1829

合计 7,402,864 0.3643

和奔流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股权激励已解除限售的股份、2015年度权益分

派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2016年非公开发行已解除限售的股份，减

持价格区间17.85元/股至18.52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和奔流

合计持有股份 29,611,456 1.4572 22,208,592? 1.092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7,402,864 0.3643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208,592? 1.0929 22,208,592? 1.0929

二、其他事项说明

1、和奔流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 和奔流先生严格遵守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不存在违反已披露减持计划的情

形。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

和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和奔流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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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上海沪工 公告编号：

2020-042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680,979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6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宝瑞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00号）核准，向许宝

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武汉中投华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武汉中投” ）、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建华” ）、辽宁联

盟中资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辽宁联盟” ）、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

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曲水汇鑫” ）等八方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21,034,177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12月26日完

成相关证券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公司总股本为200,000,000股，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司总股本为221,034,17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涉及4名股东，分别为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联盟、曲

水汇鑫。 根据《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关于股份限售的安排，“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

宁联盟、曲水汇鑫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 此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锁定期已于2020年6月26日届

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680,979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16%， 将于

2020年7月6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8年12月26日，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收购标的北京航天华宇

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许宝瑞等八方非公开发行限售股21,034,177股。 该次交易于

2018年11月16日获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宝

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00号）核准。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公司总股本为200,000,000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0,000,000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21,034,177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0,000,000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171,034,177股。

2019年4月23日， 公司向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和深圳市红筹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6,090,289股， 用于募集有关航天华

宇项目的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27,124,466股，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为5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77,124,466股。

2019年5月30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同意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每10股

转增4股，合计转增股本90,849,786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17,974,252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47,974,252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涉及的相关股东对其所持股份的承诺如下：

交易对方中其他交易对方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联盟、曲水汇鑫承诺： 在本

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股东在承诺期间严格履行了以上承诺，上述限售股持有人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认

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未违反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和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上述流通的数量及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4、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海沪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680,979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6日；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限售股上市流

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武汉中投 1,840,490 0.58 1,840,490 0

2 北京建华 920,245 0.29 920,245 0

3 辽宁联盟 736,196 0.23 736,196 0

4 曲水汇鑫 184,048 0.06 184,048 0

合计 3,680,979 1.16 3,680,979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680,979 -3,680,979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3,190,181 0 23,190,18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6,871,160 -3,680,979 23,190,18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291,103,092 3,680,979 294,784,07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91,103,092 3,680,979 294,784,071

股份总额 317,974,252 - 317,974,252

八、上网公告附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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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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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阶段：法院一审判决公司胜诉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案件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4,310,944.34元及相应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本次诉讼案为公司前期纸材原料侵权纠纷系列案的延续。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已在之前会计年度对该案涉案金额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并对相关部分专项12,

957,523.20元做损失处理列入营业外支出。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并非终审判决。

2020年6月30日，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青山纸

业” ） 收到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 闽0505民初4169

号)，有关公司与被告福建阿木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阿木尔公司” ）、第

三人南昌环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环湖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泉州

市泉港区人民法院判决公司胜诉。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诉讼背景

公司因纸材原料侵权纠纷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南昌环湖公司另案

提起诉讼事项，2016年8月31日，该法院一审判决公司胜诉；南昌环湖公司不服一审

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2月1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追加阿木尔公司为利害关系当事人）；2018年5月2

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判决公司胜诉；南昌环湖公司不服重审一

审判决再次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2月2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终审判决公司败诉；公司不服终审判决，2019年4月22日，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

出民事再审申请，2019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认定阿木尔公司

系合同的真实履行主体，驳回公司的再审申请。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于2019年

9月29日向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

上述合同纠纷案诉讼背景及相关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5日、

2016年9月23日、2016年12月14日、2017年2月21日、2018年5月19日、2019年1月15

日、2019年8月14日、2019年10月19日分别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即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的重大诉讼相关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临2015-043、临2016-038、临

2016-067、临2017-007、临2018-029、临2019-006、临2019-068、临2019-091）。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公司于2019年9月29日向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另案提

起诉讼，2019年10月17日，公司收到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1、各方当事人

原告：青山纸业

被告：阿木尔公司

第三人：南昌环湖公司（审理过程中，南昌环湖公司登记注销，由其股东章美珍、

何柏寿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诉讼请求

(1) 判令解除第三人南昌环湖公司受被告阿木尔公司的委托与原告青山纸业于

2013年1月28日签订的《木片购销合同》；

(2)判令被告阿木尔公司立即向原告青山纸业返还货款14,310,944.34元，并支

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4,310,944.34元为基数，自2013年3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

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3)判令被告阿木尔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

费、公告费等）。

3、事实和理由

根据公司与南昌环湖公司案件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及所认定的法律关系，公司认

为，被告作为《木片购销合同》的真实履行主体，未依约交付木片的数量及价值均超

过约定数额的50%、逾期交付时间亦长达六年之久，该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 公司有

权依法解除该《木片购销合同》，并要求被告立即返还未交付木片所对应的货款并

赔偿利息损失。 据此，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向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提

起本案诉讼。

三、本次诉讼判决结果

2020年6月30日，公司收到《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

闽0505民初4169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均予以支持。 判决如下：

1、解除南昌环湖公司接受被告阿木尔公司的委托与原告青山纸业于2013年1月

28日签订的《木片购销合同》；

2、 被告阿木尔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青山纸业货款人民

币14,310,944.34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其中，自2013年3月22日起

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均以14,310,944.34元为基数）。

如果被告阿木尔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3、案件受理费138,351元，由被告阿木尔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本法院交纳（原告青山纸业预交的138,351元予以退回）。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1、本次诉讼案为公司前期纸材原料侵权纠纷系列案的延续。 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已在之前会计年度对该案涉案金额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并对相关部分专项

12,957,523.20元做损失处理列入营业外支出。

2、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并非终审判决。

五、风险提示及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报纸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505民初4169号)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43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67,776,4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4%。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为28,940,868股）、中航期货有限公司－中航期货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5,402,272股）、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威海南海保利科

技防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551,703股）、中信证券华

南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551,703股）、刘珩（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为329,912股）共5名股东。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7月6日。

4、本次解除限售后，相关股东若减持公司股份，将严格遵照《上市公司大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4月24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广州海格通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古苑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574号）核准，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

司”或“海格通信” ）非公开发行股票161,644,175股，该部分新增股票于2017年7月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古苑钦、庄景东、王兵、颜雨青、汪锋以发行股份69,498,066股的方式购买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创科技” ）40%股权；向姚兴亮以发行股份

1,930,501股的方式购买陕西海通天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天线” ）10%股

权；向刘珩以发行股份12,060,810股及支付现金5,355万元的方式购买武汉嘉瑞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瑞科技” ）51%股权；向陶炜、孟令晖以发行股份10,708,252

股及向陕西省航空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柴朝明、西安国海景恒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长城嘉信新三板投资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陕西西商创业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支付现金7,500万元的方式购买西安驰达飞机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驰达飞机” ）53.125%股权。

具体发行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股份数量

（股）

1

怡创科技

古苑钦 10.36 39,961,389

2 庄景东 10.36 26,061,776

3 王兵 10.36 1,737,451

4 颜雨青 10.36 868,725

5 汪锋 10.36 868,725

6 海通天线 姚兴亮 10.36 1,930,501

7 嘉瑞科技 刘珩 10.36 12,060,810

8

驰达飞机

陶炜 10.36 5,354,126

9 孟令晖 10.36 5,354,126

合计 - 94,197,629

上述发行股份中，怡创科技、海通天线、驰达飞机三家标的公司及其对应发行对象

均已完成相关承诺，对应股份已解除限售；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为嘉瑞科技原股东

刘珩先生持有的余下限售股份。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无线电集团” ）、中航期货有限

公司－中航期货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航期货1号资管计划” ）、保利科

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威海南海保利科技防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保

利科技”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 ）合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股份67,446,546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

（股）

募集配套资金

金额（万元）

1 广州无线电集团 28,940,868 29,982.7392

2 中航期货1号资管计划 15,402,272 15,956.7538

3 保利科技 11,551,703 11,967,5643

4 广州证券 11,551,703 11,967,5643

合计 67,446,546 69,874.6217

注：广州证券已经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南

公司”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关于业绩实现的承诺（承诺人：刘珩）

根据公司与嘉瑞科技原股东刘珩先生于2016年9月18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 ）， 嘉瑞科技的业绩承诺期为2016年度、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

业绩承诺方对利润承诺及补偿的安排概况如下：

标的公司 年度

承诺净利润

（万元）

业绩承诺方 补偿概况

嘉瑞科技

2016年 3,500

刘珩

根据《专项审核报告》所确认的结果，若

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

的， 将对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

的差额按照交易方的约定进行补偿。

2017年 3,700

2018年 4,000

2019年 4,000

承诺履行情况：

1、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武汉嘉瑞科技有限公司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A90318号），嘉瑞科

技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47.59万元，业绩承

诺数为3,700万元。 根据《协议》有关约定进行计算，嘉瑞科技原股东刘珩2017年度应

补偿股份数为452,445股。 根据《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69�号），公司已完成该部分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2、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武汉嘉瑞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A90449号），嘉瑞科

技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72.13万元，业绩承

诺数为4,000万元。 根据《协议》有关约定进行计算，嘉瑞科技原股东刘珩2018年度应

补偿股份数为1,618,544股。 根据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1号），公司已完成该部分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3、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武汉嘉瑞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A90053号），嘉

瑞科技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27.05万元，业

绩承诺数为4,000万元。 根据《协议》有关约定进行计算，嘉瑞科技原股东刘珩2019年

度应补偿股份数为876,169股。根据《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9号），公司已完成该部分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二）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承诺人：刘珩、配套融资认购方）

1、承诺人：刘珩

（1）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

转让。

（2）在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按照60%、30%、

10%的比例分三期解除限售：

第一期解除股份限售的时间为发行结束满12个月，届时本人如需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则解除限售的股份应当首先用于业绩补偿；

第二期解除股份限售的时间为发行结束满24个月，届时本人如需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则解除限售的股份应当首先用于业绩补偿；

第三期解除股份限售的时间为发行结束满36个月，届时本人如需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则解除限售的股份应当首先用于业绩补偿。

（3）就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孳息股份，本人亦遵守上述承诺。

（4）除上述限制外，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

时还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5） 如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承诺人持有海

格通信股份自2017年7月4日上市至申请的上市流通日已届满36个月，特申请余下扣除

业绩补偿876,169股后的股份解除限售。

2、承诺人：配套融资认购方（广州无线电集团、中航期货1号资管计划、保利科技、

中信证券华南公司）

（1）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 其中，广州无线电集团另外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广州无线电集团及其受

同一控制的企业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上升，则在本次交易前广州无线电集团

持有的上市公司45,527.59万股股份，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12个月内不对外转让。

（2）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资本公

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孳息股份，遵守上述承诺。

（3）除上述限制外，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时还

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 如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企业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5）敦促本企业之合伙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

的要求，就所持合伙份额的锁定出具承诺函。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承诺人持有海

格通信股份自2017年7月4日上市至申请的上市流通日已届满36个月，特申请股份解除

限售。

（三）关于提供的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承诺人：刘

珩、配套融资认购方）

1、承诺人：刘珩

（1）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

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

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4） 保证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在本次交易申请文件引用的由交易对方所出具

的文件及引用文件的相关内容已经本人审阅，确认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不致因上述内容

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交易对方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

前，交易对方将暂停转让其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2、承诺人：配套融资认购方（广州无线电集团、中航期货1号资管计划、保利科技、

中信证券华南公司）

（1）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

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

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4） 保证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在本次交易申请文件引用的由配套融资认购方

所出具的文件及引用文件的相关内容已经本企业审阅，确认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不致因

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对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本企业将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关于拟注入资产之权属状况的承诺（承诺人：刘珩）

1、本人已履行了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全额出资义务，出资来源合法；

2、本人依法享有对标的股权完整有效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

3、本人为标的股权的真实持有人，标的股权不存在代持的情形；

4、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亦不存在其他法律纠纷；

5、标的股权未设置任何质押、抵押、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利限制，也不存在法院或

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拍卖标的股权之情形；

6、标的股权过户或者转移给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五）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承诺人：刘珩）

1、交易对方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包括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

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

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

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

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

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 交易对方将不会要求和接受上市公司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

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

3、交易对方保证将不利用关联方的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若交易对方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 一切

损失将由交易对方承担。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六）关于合法合规的承诺（承诺人：刘珩）

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7月6日（因2020年7月4日为法定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7月6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67,776,4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5�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后所

持限售股份数量

1 刘 珩 329,912 329,912 0

2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28,940,868 28,940,868 0

3

中航期货有限公司－中航期货定增1号资产

管理计划

15,402,272 15,402,272 0

4

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威海南海保利

科技防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551,703 11,551,703

5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11,551,703 11,551,703 0

合计 67,776,458 67,776,458 0

5、根据《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上述股

东减持其持有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应遵守如下规定：

（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且在股份限制转让期间届满后十二个月内，减持数

量还不得超过其持有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十。

（2）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且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

四、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118,987,289 5.16% -67,776,458 51,210,831 2.22%

高管锁定股 51,210,831 2.22% 51,210,831 2.22%

首发后限售股 67,776,458 2.94% -67,776,458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85,461,382 94.84% 67,776,458 2,253,237,840 97.78%

三、总股本 2,304,448,671 100% 2,304,448,671 100%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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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常务副总理

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尹宏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尹宏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职务。 因工作需要，尹宏先生仍在公司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尹宏先生的申请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尹宏

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尹宏先生在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及为公司的持续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日


